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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正丹化

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丹股份”或“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对正丹股份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406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7,2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0.73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256.00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 7,374.09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881.91 万元。上述资金

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A12522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万元） 

调整后承诺

投资金额 

（万元） 

已累计投

资金额 

（万元）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累计投入进

度（%） 

1 

碳九芳烃综

合利用生产

特种精细化

学品的产业

55,117.95 56,695.32 47,439.03  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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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1) 

10万吨/年

碳九芳烃高

效萃取精馏

分离项目 

13,651.95 13,651.95 11,379.79 2020年12月 

83.36 

（已结项） 

 

(2) 

4万吨/年偏

苯三酸酐项

目 

22,260.59 22,260.59 22,819.00 2020年12月 102.51 

(3) 

10万吨/年

环保型特种

增塑剂系列

产品项目 

7,671.25 7,671.25 7,777.00 2019年12月 101.38 

(4) 

2万吨/年乙

烯基甲苯项

目 

11,534.16 5,463.24 5,463.24 已终止 100.00 

(5) 

反应尾气综

合利用制氮

项目 

- 7,648.29   - 

2 

工程技术研

发中心建设

项目 

4,213.24 4,213.24 989.10 2022年12月 
23.48 

（已结项） 

3 
补充营运资

金 
10,550.72 10,550.72 10,550.72 不适用 100.00 

合计 69,881.91 71,459.28 58,978.85  82.53 

注：已累计投资金额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等。 

正丹股份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正丹股份对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项目中的 10 万吨/年碳九芳烃高效萃取精馏分离项目、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

意公司终止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2 万吨/年乙烯基甲苯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 7,648.29 万元投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反应尾气综合

利用制氮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 2023 年 6 月 8 日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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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2023 年度，由于公司对偏苯三酸酐装置实施了技术改进，反应尾气中的微量

杂质有所变化，使得“反应尾气综合利用制氮项目”中所使用的催化剂需随之优化

改进，导致项目实施进度不及预期。经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反应尾气综合利用

制氮项目”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反应尾气综合利

用制氮项目”尚未开始使用 IPO 变更募集资金。 

根据目前“反应尾气综合利用制氮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益和募集资金投资回报，公司拟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不再使用 IPO 剩余

募集资金投入“反应尾气综合利用制氮项目”,变更为投入“1.5 万吨/年高分子特种树

脂单体系列产品项目”的建设，此次变更涉及的募集资金金额预计约 7,885.79 万元

（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占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11.28%。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变更原因 

“反应尾气综合利用制氮项目”系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建设

单位为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地点为镇江新区国际化学工业园松林

山路南（公司厂区内），公司拟充分利用偏苯三酸酐生产装置排放尾气中氮气含量

在 92%以上以及氧浓度在 0.5%以下的特点，进一步挖掘尾气的价值，拟新增尾气

制氮装置，对中压富氮尾气进行综合回收利用，采用国内先进的组合脱碳技术、成

熟的低温深冷精馏工艺路线，年产液氮 4.8 万吨、高纯氮气 4,000 万 Nm3。项目原

计划投资总额 16,112.27 万元，其中，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5,557.81 万元。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

意公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 万吨/年乙烯基甲苯项目”，同时



 

4 

 

考虑到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反应尾气综合利用制氮项目”因反应尾

气中微量杂质的变化，可能需要增加投入进行工艺优化改进，故计划将剩余募集资

金 7,648.29 万元投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反应尾气综合利用制氮项

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公告》。上述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已于 2023 年 6 月 8 日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过公司内部研发部门及外部专业机构的深入分析与论证，目前，“反应尾气

综合利用制氮项目”工艺优化方案已基本确定，所需增加的投入金额不大，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预计可以满足项目后续的建设资金需求；基于精细管理、

降本增效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基本原则，公司认为继续将原 IPO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2 万吨/年乙烯基甲苯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反应尾气综合利用制氮项目”

已不具备必要性。 

（二）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反应尾气综合利用制氮项目”尚未使用的 IPO 募

集资金余额 7,885.79 万元（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为准）。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际情况以及发展战略的需要，拟将尚未使用的 IPO 募集资金投入“1.5 万

吨/年高分子特种树脂单体系列产品项目”。具体金额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的募

集资金专户实际金额为准。 

 

三、变更后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1.5 万吨/年高分子特种树脂单体系列产品项目”基本情况 

 “1.5 万吨/年高分子特种树脂单体系列产品项目” 是对企业 3,000 吨/年乙烯基

甲苯项目生产装置进行改造，不属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

募投项目，系将高分子特种树脂单体系列产品扩大至 7 个品种（乙烯基甲苯异构体

混合物、对甲基苯乙烯、对叔丁基苯乙烯、α-甲基苯乙烯、间二异丙烯苯、对二异

丙烯苯、二乙烯基苯），产能由 3000 吨/年扩大至 1.5 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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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取得镇江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

镇行审备〔2021〕20 号）以及镇江新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对<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1.5 万吨/年高分子特种树脂单体系列产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镇新审批环审[2023]46 号）。 

（二）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投资总额 11,808.11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10,571.02 万元。 

（三）项目可行性、必要性分析 

公司原先建有 3000 吨/年乙烯基甲苯装置，本次技改拟在原有生产设备及新增

整套脱氢及精馏设备条件下，增加二乙烯基苯、α-甲基苯乙烯、对甲基苯乙烯、对

叔丁基苯乙烯、间二异丙烯苯、对二异丙烯苯等高分子特种树脂单体系列产品。 

乙烯基甲苯主要用于改性绝缘浸渍漆的生产，主要应用领域是风电电机及高铁

辅助电机绝缘系统的处理；二乙烯基苯主要用于离子交换树脂的生产，离子交换树

脂下游应用广泛，近些年已从传统的工业水处理领域拓展至食品及饮用水、环保、

电子、核工业、生物医药、湿法冶金等多个新兴领域；α-甲基苯乙烯主要用作改性

丙烯酸树脂涂料、合成香精的生产，除此以外，还可以用于改性 ABS 树脂、塑料

增塑剂以及有机硅等产品中。考虑到国内外市场对乙烯基甲苯、二乙烯基苯、α-甲

基苯乙烯等产品的需求量持续增长，同时，国内相关生产厂家较少，此前对乙烯基

甲苯、二乙烯基苯的供应主要为进口，价格昂贵，致使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掣肘。

公司于 2016 年建设 3000 吨/年乙烯基甲苯装置，致力于改变乙烯基甲苯产品的国

内市场，本次技改增加二乙烯基苯、α-甲基苯乙烯、对甲基苯乙烯等产能，同时进

一步拓展细分产品市场。 

二乙烯基苯、α-甲基苯乙烯、对甲基苯乙烯、对叔丁基苯乙烯、间二异丙烯苯、

对二异丙烯苯的来源、市场、相关行业的发展与乙烯基甲苯产品类似，本次技改后

生产装置可生产系列产品，系列产品的生产可根据市场需求调节，既能提高设备利

用率，又能丰富公司的产品矩阵及产能，，满足市场需求与公司发展战略。 

（四）项目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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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算，公司预计本项目建成完全达产后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为 29,628.32 万

元，每年可实现净利润 4,574.50 万元。 

 

四、本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决策程序 

2024 年 8 月 30 日，正丹股份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事项经正丹股

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本次募

集资金用途变更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综上所述，中信证券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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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宋建洪                   唐  凯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